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团体标准涉及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以下简称 “学会”）在团

体标准制定、发布、推广与实施过程中涉及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

产权的管理，保护学会及会员的合法权益，鼓励创新与知识成果转化，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由学会下设的标准技术委员会起草，经学会标准

工作领导小组通过。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会发布的团体标准涉及知识产权事务管

理。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本制度由学会标准技术委员会执行，主要职责包括：

（一）团体标准制修订各阶段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处置;

（二）管理团体标准中涉及的包括专利、版权、商标的知识产权

信息，及时关注和维护知识产权信息的变更并做出相应处置；

（三）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协调利益相关方进行调解或依法提起

诉讼；



（四）关注国家法律法规，根据国家法律变化、国家指导思想及

学会实际工作情况适时提出对本制度的修订，确保本制度的合理性、

先进性；

（五）向标准编制单位、实施单位、学会各单位与个人会员积极

宣传本制度条例，提高标准利益相关方和学会会员的知识产权意识。

第三章 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办法

第五条 涉及专利处置的宗旨：团体标准中涉及专利时，学会秉

承公平、合理、诚实、守信、协商一致的基本宗旨处置相关事务，标

准中涉及专利信息公开、透明、可向学会标准技术委员会查询。

第六条 涉及专利处置的目标：在不妨碍公平竞争，不损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平衡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

者利益，推进必要专利融入团体标准，促进创新技术和专利成果产业

化、市场化的应用，提升团体标准的市场竞争力，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第七条 专利信息披露要求

（一）在团体标准申报立项阶段，标准工作组必须核查所申请项

目中是否涉及专利，并主动向学会明示。如项目不涉及专利，标准工

作组提交自我声明。

（二）如申请项目涉及专利，标准工作组应自我判断是否为标准

必要专利，如非必要专利，标准工作组宜删除涉及专利内容。



（三）标准立项通过后，标准工作组须主动披露所涉及专利的信

息。标准工作组在标准起草阶段，须要提交《团体标准涉及专利信息

披露表》。学会不负责对专利的必要性进行评估和鉴定。

第八条 专利实施相关规定

（一）专利权人须要提交《团体标准涉及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

明确专利实施许可为无偿许可或有偿许可。

（二）标准工作组应与专利权人协商，在在公平、合理、无歧视

的基础上，对涉及专利的实施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应包括涉及专利的

信息、涉及标准的名称、许可方与被许可方的权利及义务、许可费用

及支付方式、许可方式（宜与专利权人协商采用普通许可，不宜采用

排他许可或独占许可）、许可领域范围、许可有效期、许可地域范围、

保密条款等事项。许可协议中宜应明确规定，如专利权人转让专利，

专利受让人须继续履行许可协议中的各项条款直到协议到期。许可协

议应报学会标准技术委员会备案。

（三）如专利权人不同意实施专利或不能就许可协议内容达成共

识，建议专利权人给出专利与标准具体对应关系的说明。如确认该专

利为标准必要专利，经各方协调无法达成一致，应废止该项标准。

第九条 专利信息的公布：团体标准涉及专利信息贯彻公开、透

明的原则，均可通过标准技术委员会或学会官方网站查询。学会对专

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适用范围不持任何立场。

第十条 标准技术委员会应定期关注专利是否有信息变更，如有



变更，及时组织标准复审。

第十一条 当专利权人与专利实施组织、个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

产生纠纷，标准技术委员会应协调专利权人与相关利益方因专利纳入

标准、专利实施、转让后实施等问题产生的纠纷进行协商，根据国家

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手册》中的指导意见开展

调解工作。如经调解不能达成一致，学会宜向相关调解委员会、仲裁

机构或行政部门等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知识产权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北京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北

京市知识产权局等机构）申请立案调解。

第四章 团体标准的版权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团体标准由学会提出、归口、发布、出版，版权归属

学会。

第十三条 如学会与其他社会团体联合发布、出版团体标准，应

通过书面协议方式明确版权归属。

第十四条 未经学会书面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对团体标准

擅自复制、传播、改编、翻译、汇编等。对于上述侵犯学会版权的行

为，学会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维护学会的版权权益。

第十五条 所有已发布的团体标准名录，可在学会官方网站上公

开查询。部分团体标准文本可在学会官方网站上免费获取。涉及专利

或机密技术内容的团体标准文本，可联系标准技术委员会获取。如涉



及第三方使用，学会可根据实际情况与使用者以书面协议方式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标准许可使用条件、范围。

第五章 团体标准的商标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团体标准文本中不应出现任何企业、机构、政府部门等

注册商标或标志、标识。

第十七条 团体标准封面右上角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的排版规定放学会标识。

第十八条 学会标识为学会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标识为自主设计，

自 1995 年开始启用。此标识尚未注册商标但具有一定影响力。标准

技术委员应及时关注商标市场动态，防止他人恶意抢注或侵权使用学

会商标。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由学会标准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与修订。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

触之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